泉州市鲤城区一次性创业补贴办事指南
一、申领对象​

需同时满足 “身份条件 + 创业条件 + 运营条件 + 参保条件” 四大要求：​

排除情形：创业期间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如签订劳动合同、由其他单位缴纳社保）的，不得申领补贴。

身份范围：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创业要求：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含实体店铺、网店等），且工商注册地在泉州鲤城辖区内；​

运营标准：自工商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 1 年以上，且当前仍在经营（需提供近12 个月银行流水、电商交易记录等佐证）；​

参保要求：申请人申领时处于参保状态，且在创办企业连续缴纳 6 个月以上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含灵活就业身份缴纳）或失业保险。​

二、补贴标准​

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可申领1 万元一次性补贴，每位创业者、每份营业执照仅限享受 1 次。

申领材料
基础身份材料：身份证、人员类别认定材料（如失业登记证明、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毕业证书等）；​

创业资质材料：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经营证明材料：经营场地租赁合同（实体经营）或网店平台注册证明（线上创业）、近 12 个月经营流水佐证（银行对账单、电商交易记录或纳税记录）；​

申请表单：《泉州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表》（附件1）。

以上材料的复印件均须加盖企业公章，届时将审核原件，保留复印件。
四、办理流程（“线下申请 + 审核公示 + 直达发放” 三步走）​
申请：向工商注册地所在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交材料；

审核：人社部门对材料真实性、经营状况进行核查，审核通过后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发放：公示无异议后，通过银行转账将补贴直达申请人账户。

附件1
泉州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表
	申请人姓名
	
	户籍地（生源地）
	

	身份证号码
	
	手机
号码
	

	人员类别
	(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

(登记失业人员；□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毕业院校
	

	学历
	
	毕业
时间
	

	企业（实体、网店）注册名称
	
	注册
时间
	

	经营实体

详细地址
	

	营业执照
注册号
	
	工商注册地
	

	网店网址
	
	网店注册平台
	

	主营业务
	
	单位类型
	小微企业(

	
	
	
	个体经营(

	是否首次创办
	(是；(否
	是否正常运营1年以上且当前仍在运营
	(是；(否

	就业创业证
编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申请人承诺
	本人对所填信息和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愿负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劳动事务保障所初审
	（返乡农民工须经创业所在地乡镇（街道）劳动事务保障所初审）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